
彰化縣埤頭鄉公所電子看板託播申請書 
編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請日期：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播放地點 
彰化縣埤頭鄉合興村斗苑西路 138號 

(埤頭鄉公所發包中心前) 

申請內容 
□第一次申請播放  □播放內容變更   □停止播放 

□變更播放日期自   年  月  日起至   年  月  日止 

費用 

總計新台幣       元整。 

□播放內容變更工本費新台幣伍拾元整。 

□公益性宣傳或政令宣導、警語得不予收費。 

□全彩廣告電視牆每星期收費新台幣柒佰元整。 

以檔期為計算單位，一檔期為一星期（每天上午 7時 30分至晚上 8時 30分播放）。 

播放主旨  播放長度  

播放時間 自    年    月    日起至     年    月    日止 

撥放片名或內容 

 

附繳資料 □光碟片    份，□檔案資料    份，□其他： 

申請人特此聲明如下： 
(一)申請單位保證對播放內容享有完整之權利，且無侵害他人權利之情事，若有違反，由申請
單位出面解決並負一切法律上責任。 
(二)同意遵守「彰化縣埤頭鄉公所電子看板收費管理辦法」及其他法令之規定，如有違反，申
請人願自負一切法律責任。 

申 請 人： 

連 絡 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申請人用印) 

電 話： 

地 址： 

  

審查意見 
□同意播放，自   年   月  日起至   年   月   日止。收費金額：新台幣         元整。 

□播放內容違反規定及妨礙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等，不同意播放。 

□文件不齊退回補正，需補正項目為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□其他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承辦單位                  會辦單位                  決行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財政課、主計室) 

 


